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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宁省进一步深化高考加分改革实施方案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》

（国发〔2014〕35 号）、《教育部、中央统战部、国家民委、公

安部、国务院台办关于进一步深化高考加分改革工作的指导意见》

（教学〔2019〕2 号），结合我省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

的教育方针，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，充分考虑近年来我

省基础教育发展情况，遵循“从严控制、严格程序、规范管理、

确保公平”的原则，严格执行国家政策，进一步减少加分项目，

降低加分分值，逐步取消地方性加分政策，加强考生加分资格审

核公示，进一步促进公平公正。

二、进一步深化调整高考加分项目

（一）保留部分全国性高考加分项目。

1.烈士子女考生，在考生统考成绩总分的基础上增加 20 分投

档,由高校审查决定是否录取。烈士子女考生资格由省退役军人事

务厅审核确定。

2.自主就业的退役士兵，在其统考成绩总分的基础上增加 10

分投档；在服役期间荣立二等功以上或被战区（原大军区）以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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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授予荣誉称号的退役军人，在其统考成绩总分的基础上增加

20 分投档。以上考生资格由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审核确定。

（二）调整部分全国性高考加分项目。

1.“三侨生”和台湾省籍考生加分项目。归侨学生、归侨子

女、华侨子女（简称三侨生）和台湾省籍考生，从 2023 年高考起，

在考生统考成绩总分的基础上增加 4 分投档,由高校审查决定是

否录取。“三侨生”加分资格名单由省侨办提供，台湾省籍考生

加分资格名单由省台办提供。

2.少数民族考生加分项目。喀左、阜新、新宾、清原、凤城、

岫岩、宽甸、北镇、本溪、桓仁县的少数民族考生，从 2023 年高

考起，在考生统考成绩总分的基础上增加 4分投档,由高校审查决

定是否录取。从 2026 年高考起，取消该项高考加分政策。少数民

族自治县的少数民族考生资格由省公安厅组织各市审核确定，并

反馈市级教育行政部门。

（三）调整部分全国性高考加分项目为地方性高考加分项目。

明确“双语”教学的民族中学毕业的朝鲜族和蒙古族考生（以

下简称“双语”考生）高考加分项目为地方性加分项目。从 2020

年高考起，“双语”考生在考生统考成绩总分的基础上增加 5分,

面向我省所属高校投档时使用，由高校审查决定是否录取，从2023

年高考起，取消该项高考加分政策。“双语”考生加分资格由省

教育厅审核确定。

（四）调整地方性高考加分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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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整“见义勇为”加分项目。获得省级、市级表彰的见义勇

为人员以及因见义勇为死亡或者致残人员子女参加高考，现行“在

考生统考成绩总分的基础上增加 5 分投档,由高校审查决定是否

录取”政策保留至 2022 年高考，从 2023 年高考起，取消该项高

考加分政策。有关考生资格审核工作由辽宁省委政法委员会负责。

三、严格管理和监督

（一）严格落实加分考生资格信息公示制度。严格落实考生

加分资格三级网上公示机制，省级招生考试机构、各级教育行政

部门及中学均须向社会明确告知公示网站，做到内容翔实、准确、

及时公示。中学还须公示到考生所在班级。公示内容须包括考生

姓名、性别、所在中学、加分项目、加分分值及审核单位等。公

示时间不少于 10 个工作日，网上公示信息须保留到当年年底。

（二）严格落实资格审核工作责任。各市、省有关部门要按

照“谁主管、谁审核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建立健全考生加分资格

审核工作责任制，明确主体责任、工作流程、审核规则和违规处

理办法，确保职责明确、办法清晰，便于考生和社会监督。对于

审核工作中发生的失职渎职行为实行倒查追责。一经查实，对违

规违纪责任人和相关责任人依法依规严肃处理。构成犯罪的，移

送司法机关，追究刑事责任。

（三）严厉打击弄虚作假等违规违法行为。考生本人须对所

申请的高考加分资格真实性负责，凡是以弄虚作假等手段获取加

分资格的考生，一经查实，将取消其当年参加高考报名、考试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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录取的资格，同时给予暂停其参加各种国家教育考试 1至 3 年的

处理，违规事实记入考生国家教育考试诚信档案。

（四）完善违纪举报和申诉受理机制。各市、省有关部门要

进一步完善网络、电话、信函等多位一体的举报申诉工作平台，

畅通举报违纪和申诉受理渠道，依照工作职责建立健全工作机制，

及时受理举报加分造假和考生信访申诉案件，并按照国家有关规

定及时调查处理，回应考生和社会关切。

四、组织实施

各市、省直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进一步深化高考加分改革工

作，按照本实施方案要求，研究制定本地、本部门的落实办法。

要向广大考生广泛认真宣传本方案，精准解读政策，特别要明确

告知政策调整时间节点及涉及考生的相关政策内容，确保政策平

稳顺利实施。

抄送：教育部高校学生司，省退役军人事务厅、省委政法委、省侨办、

省招考办

辽宁省教育厅服务业高等教育处拟文 2020 年 1月 13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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